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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提要】各項兒童福利措施吸引其他縣市幼兒人口流入臺北市，宜審慎檢討 

    近年來本府社會福利支出日益增加，各項老人、兒童福利措施吸引其他縣市老、幼年人口遷入
本市。有關幼兒人口變動情形如下： 

1.84 年 12 月 25 日本市實施 3 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，當年底本市 0 ~ 2 歲人口數之年增率為
4.38 %，與之前連續三年均減少 5 %左右大不相同。87 年 10 月 10 日擴大前述醫療補助對象
至 6 歲以下兒童，並由 87 學年度起實施幼兒教育券之補助，當年底本市 3 ~ 5 歲人口數之
年增率大幅增加為 4.86 %。 

2.87年 9月 7 日本市實施六歲以下中低收入家庭育兒補助案，該案於 86 年下半年醞釀趨於成
熟，造成當年 0 ~ 2 歲人口數之年增率高達 4.73 %、3 ~ 5 歲人口數之年增率亦由以往逐年遞
減的情況忽而增至 1.29 %。 

3.台北縣之總人口數雖呈穩定成長，但近年之幼兒人口卻逐年遞減，且減少的幅度更甚於台
灣地區之減幅；相對地，本市近四年來幼兒人口之增幅則顯然大於台灣地區及台北縣之變
動，幼兒人口朝本市流入的情勢相當明顯。 

4.87 年為虎年，全台各縣市出生率均大幅降低。就該年底的幼兒人口結構來看，0 ~ 2 歲部分
本市之減少 1.85%遠低於台灣地區減少 5.50%，但台北縣之減少 7.60%則較台灣地區更甚；
另 3 ~ 5 歲部分亦呈現類似情形 —— 本市之增幅遠高於台灣地區，但台北縣則不增反減，
走勢與台灣地區的情形正好相反。89 年為龍年，又適為千禧年（公元 2000 年），在“ 千禧
寶寶” 和“ 龍子龍女” 雙重身分的誘因之下，出生率必將大幅升高，屆時各項兒童福利措
施衍生而來的福利支出經費亦將隨之增加。 

5.就被扶養者（0 ~ 5 歲人口）對扶養者（15 ~ 64 歲人口）的比值來看，本市每百位有工作能
力人口所須扶養之未滿 6 歲嬰幼兒人數自 80 年起逐年遞減至 83 年 10.98 人為最低，84 年
底起即一反此趨勢而成為逐年遞增，至於台北縣則一直維持逐年遞減之情勢，至 87 年底已
略低於本市之對應值（台北縣 11.35 人、台北市 11.55 人）。長此以往，不但本市市民之負擔
日益加重，所享受的生活、文教品質也可能漸打折扣！ 

    本市雖然有較多的工作機會，但仍不足以吸引青、壯年人口遷入或留在本市；倒是諸多福利措
施反而吸引鄰近縣市相關人口遷入，分享社會福利資源，造成預算不敷支出的現象。目前，本府社
會局正全面檢視現金給付之各項福利補助，朝逐步提昇福利服務之近便性、多元化規劃，希望能使
受惠人數增加，並提高資源運用所能發揮的效益。 
 

項目            時間 81 年(底) 82 年(底) 83 年(底) 84 年(底) 85 年(底) 86 年(底) 87 年(底)
 

台 

北 

市 

 總人口年增率 (%) -0.81 -1.59 0.01 -0.78 -1.04 -0.26 1.60

   0~2 (%) -4.71 -6.72 -5.23 4.38 2.81 4.73 -1.85

   3~5 (%) -2.42 -0.69 -5.33 -1.44 -3.07 1.29 4.86

 扶養比  (人/百人) 44.73 43.96 43.12 42.90 42.67 42.57 41.89

  0~5  11.97 11.66 10.98 11.19 11.26 11.62 11.55
 

台 

北 

縣 

 總人口年增率  (%) 1.77 1.91 1.18 1.38 1.50 1.94 1.14
   0~2 (%) 0.52 -0.50 -3.52 -1.09 -2.92 -1.60 -7.60

   3~5 (%) 0.17 1.58 -4.28 -0.43 -1.99 -0.44 -1.80

 扶養比 (人/百人) 49.19 48.00 46.05 44.52 42.89 41.45 39.98

  0~5 14.97 14.66 13.74 13.31 12.65 12.16 11.35
 

台 
灣 
地 
區 

 總人口年增率  (%) 0.95 0.92 0.87 0.84 0.79 0.99 0.86
   0~2 (%) 0.54 -1.14 -1.36 0.82 -0.38 0.60 -5.50

   3~5 (%) 0.64 2.43 -2.89 0.16 -1.35 0.41 0.57

 扶養比 (人/百人) 48.29 47.56 46.57 45.76 44.92 44.20 43.28

  0~5 13.87 13.77 13.27 13.15 12.86 12.73 12.24

資料來源：臺閩地區人口統計、臺北縣統計要覽及臺北市統計要覽。 

附    註： 扶養比＝（0 ~ 14 歲人口＋65 歲以上人口）÷（15 ~ 64 歲人口）×100。 

           0 ~ 5 歲扶養比＝（0 ~ 5 歲人口÷15 ~ 64 歲人口）×100。 

說    明：本週報自 88.5.11 透過網際網路發行，網址為www.dbas.taipei.gov.tw或www.taipei.gov.tw市府新聞區。 


